科技项目联合申请协议

××××（甲方，项目牵头单位）和××××（乙方，项目合作单位），经友好协商，就“××××”项目（以下简称本项目）的申请签署以下合作协议（以下简称本协议）。
[bookmark: _Toc207017172][bookmark: _Toc214848395]一、项目概述
××××××××。
[bookmark: _Toc207017173][bookmark: _Toc214848396]二、联合体单位具体工作内容及分工
××××责任及分工：××××为项目牵头单位，主要完成××××。
××××责任及分工：××××为项目合作单位，主要完成××××。
[bookmark: _Toc207017174][bookmark: _Toc214848397]三、项目资金分配与使用
[bookmark: _GoBack]本项目总经费××万元，其中申请财政补助××万元，自筹经费××万元。其中甲方占用财政补助××万元，自筹经费××万元；乙方占用财政补助××万元，自筹经费××万元。具体拨付经费根据最终批复经费总额，按比例进行调整。若立项批复财政补助资金少于申请额度，××方承诺补足差额经费。

[bookmark: _Toc214848398][bookmark: _Toc207017175]三、知识产权的保护和归属
根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项目责任单位与项目合作单位之间本着相互合作的精神，就项目申请和执行过程中涉及的知识产权达成如下协议：
1、各方在本项目任务书正式签署日之前各自所获得的知识产权及相应权益均归各自所有，不因共同申请和完成本项目而改变。
2、在项目执行过程中产生的科技成果，各方独立完成形成的知识产权归完成方；共同完成的知识产权共有，并依据各方在该成果中的实际分工和贡献大小分配。若无对方许可，任何一方不得擅自申请或使用共同完成的成果。
3、因申请本项目的需要，各方提供的相关信息，不构成向对方授予任何关于专利、著作权、商标权等知识产权的许可行为。本协议不在协议各方之间建立任何商业上的代理、合作关系。
[bookmark: _Toc214848400][bookmark: _Toc207017177]四、合作的生效、终止和仲裁
本协议一式四份，具有同等效力，自双方签字盖章并加盖合同专用章/公章之日起生效，甲、乙双方各执两份。如本项目获批立项，有效期至项目结题验收后为止。如本次申请未成功，本协议自动废止。




甲方：××××××××××（公章）  	乙方：×××××××（公章）

法人或委托代理人（签章）：            法人或委托代理人（签章）：
  
项目负责人（签字）                    课题负责人（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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